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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爱资哈尔是广受伊斯兰世界承认的伊斯兰权威和重要的宗

教实体。 埃及塞西总统执政以来,政府同爱资哈尔协作进行宗教治理

的过程,是研究埃及政教关系时需要关注的重要侧面。 既有政教关系

研究多基于“政教二分”预设,未能充分体现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关系的

特殊性。 本文提出应搁置对政教主从关系的讨论,基于“结构—能动”
二重性看待爱资哈尔的角色。 在宗教治理的语境下,爱资哈尔既是在

结构框架下调动资源、发挥影响的“治理主体”,又是受结构制约和管制

的“治理对象”。 作为治理主体,爱资哈尔扮演着宗教产品供给者、宗教

生态维护者、公共领域补足者、双重利益代表方等角色;作为治理对象,
爱资哈尔的行动能力和方向受到国家政策和权力结构的制约和引导。
正是这种二重性,使爱资哈尔在维护宗教权威与配合国家治理之间寻

找平衡,也决定了其角色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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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政教关系的张力与宗教治理

塞西于 2023 年底成功连任埃及总统后,于 2024 年开启了持续六年的第三任

期。 处理与宗教的关系是塞西前两个任期中的重要议题。 2011 年埃及发生政治

剧变后,穆尔西政府推行的政策使埃及政治在组织和思想层面出现政治伊斯兰

倾向的混乱。 这种混乱进一步外溢到安全领域,导致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日渐

泛滥。 塞西执政后以“宗教革命” (ath-Thawrah
 

ad-Dīnīyah) ①为旗帜,推行反恐

和去极端化政策,并以此为起点延伸到宗教治理、社会治理,同时借此调整宗教

机构权力的划分,加强对宗教话语权的把控。② 在这个过程中,爱资哈尔系统

(al-Azhar
 

ash-Sharīf)的作用引起关注。

爱资哈尔是享有广泛宗教影响力的逊尼派伊斯兰教系统,主要包括爱资哈

尔清真寺和爱资哈尔大学两大核心机构,在长期与政府和社会的互动中发展出

涵盖宗教、教育、法律、金融等领域的庞大机构矩阵和关系网络,对埃及社会产生

了显著影响。 埃及政府与爱资哈尔的关系构成了该国政教关系的重要侧面。 从

历史角度而言,爱资哈尔及其宗教学者( Ulam􀅠) 拥有同政治权威合作的传统,

“教俗权力互依互存” ③,发挥制约和监督作用或直接承担行政职务。 爱资哈尔在

民族危亡和文化凋敝之际则扮演着引路者的角色。④ 随着具有世俗化倾向的纳

赛尔主义开始盛行,爱资哈尔大教长(Sheikh
 

al-Azhar)的任免权以及宗教基金的

支配权被收归国有,爱资哈尔对伊斯兰事务的监督权被削弱为咨询职能,爱资哈

尔的政治属性受到极大钳制,逐渐从一个高度独立的系统转变成行政体系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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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西:我们需要一场宗教革命以摆脱伊斯兰的极端主义》 ( 阿拉伯文) ,沙特阿

拉比亚电视台, 2015 年 1 月 2 日, https: / / www. alarabiya. net / arab-and-world / egypt / 2015 / 01 /
02 / ,上网时间:2024 年 4 月 8 日。

 

“宗教革命”( )是塞西政权宗教政策以及埃及主流媒体的原文措辞,但从长时

段审视,与其称之为“宗教革命”,不如将这场政府主导和推动的宗教行动理解为一次世俗化穆斯

林国家的宗教治理改革。 因此,下文在论述时将采用“宗教改革”的措辞来指代塞西政府推行的这

场宗教行动。 然而,塞西政府选择“宗教革命”一词有强调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考量,本文在直接引

文部分保留“宗教革命”这种直译方式,以确保逻辑的顺畅和对原始材料的尊重。

  

马黛瑞、丁俊:《爱资哈尔在当代埃及的政治参与及其特征和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

究》2024 年第 1 期,第 61-82 页。

  

[埃及]穆罕默德·巴希:《爱资哈尔及其历史与发展》 (阿拉伯文),开罗:宗教基金与爱

资哈尔事务部 1964 年版,第 4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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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部门,同时其教育属性则被显著放大,成为埃及宗教教育的主要负责机构。①

2011 年剧变及其后通过的 2012 年埃及宪法成为爱资哈尔地位和权限回升的转

折点,爱资哈尔的机构独立性有所回归,爱资哈尔在这场动荡中所发挥的促进对

话、凝聚共识的作用进一步提高了其声誉。 塞西试图通过推行宗教改革,更好地

发挥爱资哈尔的宗教影响力,爱资哈尔也力图在政府的支持下维持其相对独立

性,在与政府的磨合中逐渐产生默契,成为埃及宗教治理中的重要行动者。②

兼具正统性和神圣性的爱资哈尔处在政治与宗教、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

会、国内与国际的多重居间地位,其对政府的态度、对伊斯兰教思想的把控都具

有重要的指征性意义,但学界对其研究仍然有限。 如何理解爱资哈尔的地位是

把握埃及政教关系的关键,也是理解塞西宗教治理政策逻辑的重要抓手。 因此,

本文试图厘清爱资哈尔与塞西政府的关系,并为爱资哈尔在埃及宗教治理中的

角色和作用提出一个解释框架。

二、 宗教治理与政教关系的四种解释逻辑

宗教在社会领域的发展以及国家的宗教治理始终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议

题。③ 这种适度脱离神学范式和教义讨论的宗教研究凭借其科学色彩以及现实取

向,成为当前宗教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立足并与其他学科结合的重要连接点。 在

政教关系的研究中,视角问题具有重要性。 本文以视角的主体和层次为两轴,总结

出四种理解宗教治理中政府与宗教关系的逻辑,作为后续论述的参考系(见表 1)。

表 1　 理解宗教治理中政府与宗教关系的四种逻辑

视角主体

政府 宗教

视角层次
整体视角 宗教市场论 宗教生态论

部分视角 法团主义论 第三部门论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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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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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穆罕默德·巴希:《爱资哈尔及其历史与发展》(阿拉伯文),第 230-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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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鹍飞、孙纬:《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宗教事务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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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宗教市场论

宗教市场论的范式是一种宗教治理的自由竞争模式,认为有限的政府把一

个有制度保障的“市场” 开放给宗教,使其遵循“市场” 规律,通过提供宗教“产

品”来获得信众的支持和自身的宗教权威。 这种模式中暗含一个前提,即对宗教

的“理性选择” ①,认为人的宗教委身行为实际是权衡代价和利益后,通过宗教来

追求“彼岸的收益”的一种理性逐利行为。 基于这种假设,宗教市场论把宗教团

体理解为生产宗教产品的“公司”,在宗教市场中竞争信徒的“需求”。 宗教市场

论视角下,“管制”( regulation)成为影响政教关系以及宗教市场运行方式的核心

变量,其核心假设是管制与宗教多元呈现负相关,而宗教团体的垄断能力取决于

国家使用强制力管制宗教经济的程度,即“如果宗教经济是无管制的和有竞争

的,宗教参与总体程度会高”。②

宗教市场论同样预设了政府与宗教的清晰划界,其中政府主要负责在自由

竞争的治理模式中保证自由、公平的环境基础,宗教组织则遵循市场规律,通过

宗教产品参与竞争。 “固有宗教组织的行政化与官僚化”和“国家权力对宗教神

圣资源的垄断”都使宗教组织自由竞争受阻,从而限制宗教的发展。③ 宗教市场

论对政教关系的想象呈现出的新自由主义特色源自其理论生成的样本背景,虽
然分析埃及等非西方社会无法直接套用结论,但将政教关系类比为市场关系的

逻辑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二) 宗教生态论

宗教市场论者认为,宗教行为是一种积极的理性行为,肯定了其社会功能价

值,但这种凸显宗教“工具理性”层面的论述过度简化了宗教存在的整体环境,忽
略了文化和社会结构对政教关系的影响。④ 而生态论则将宗教置于更加有机的

整体中审视,认为宗教是社会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中的宗教相互制约

但各得其所,并且自由自发地达到平衡状态,成为一个稳定的生态。⑤ 宗教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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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卢云峰、梁永佳:《有关“宗教市场理论”的一次圆桌讨论》,载《中国研究》 2014
年第 1 期,第 208-227 页。

  

[美国]罗德尼·斯达克、[美国]罗杰尔·芬克:《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杨
凤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44-247 页

  

李向平、杨林霞:《宗教、社会与权力关系———“宗教市场论”的社会学解读》,载《华东师

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5 期,第 1-7 页。

  

迟帅:《诸神之争的再阐释:一个社会学的结构视角》,载《社会》 2017 年第 1 期,第 156-
185 页。

  

刘伟:《宗教生态学刍议》,载《世界宗教文化》2019 年第 6 期,第 98-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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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注重研究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内的宗教相互作用,重视宗教生命系统动态

运行机制以及其背后的文化交融。①

在宗教生态论视域下,政教关系呈现出生态系统的互动特质。 国家与宗教

互为生态要素,形成双向互构的共生关系:宗教可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支撑,国家

亦为宗教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不同社会文化土壤催生差异化的政教模式———政

教分离维系多元平衡,政教协作促进系统稳定。 这些关系都具有动态演进性,宗
教通过策略调适不断适应权力结构变迁,在持续变动的生态位中实现存续

发展。②

(三) 第三部门论

“第三部门”具有双重内涵:从机构属性方面理解,是指区别于政府公共部门

与盈利性经济部门的自治组织;从分配环节方面理解,则是继市场效率分配、政
府公平分配后以道德驱动第三次分配的机构实体。③ 两种定义共同体现了第三

部门的核心特征,即以互惠、责任和义务为基础的道义经济特征,以及强调互助

的志愿主义和强调实务的专业主义理念。④ 基于这种特征,第三部门往往能够通

过价值观嵌入与社区网络渗透,在公共服务领域填补政府盲区。⑤ 公共管理理论

中的“第三部门”最初就具有显著的宗教特征,其核心是建立在宗教意识基础上

的“共同体”公益。⑥

作为社会治理的替代机制,宗教组织通过共享价值、仪式规训等文化形式促

进社会矛盾的调适与福利供给的调整⑦;作为“使命驱动型”组织,宗教组织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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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钟鉴:《宗教生态论》,载《世界宗教文化》2012 年第 1 期,第 1-10 页。

  

王超、高师宁:《宗教管理模式论争的回顾与思考———从“宗教文化生态平衡论”说起》,
载《世界宗教研究》2012 第 5 期,第 173-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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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第 1 期,第 89-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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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响应中凭借“使命驱动”的跨界协作平台,展现出独特的网络动员优势。① 在

教育领域,第三部门机构通常发挥服务、配置、评估类的作用,扮演政府、社会(市

场)与学校之间的缓冲器、服务器、交换器。② 在慈善和扶贫领域,第三部门依托

其资源整合优势,形成了兼具社会性、价值性、公益性的资源分配“第三领域”。③

由此,第三部门理论为分析爱资哈尔等宗教组织的多领域公共服务功能提供了

一个框架。
(四) 法团主义论

与从分工角度定义的“第三部门”不同,“法团”强调组织在国家框架下的利

益代表属性。 法团主义的“理论硬核”是通过“强化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整合,
提升社会组织的协调功能,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合与协作”。④ 学界对法团

主义的界定存在差异。 一种观点强调其严格形态,认为国家赋予特定职能领域

垄断代表权,使其通过支持政府换取政策影响力⑤;另一种观点则认同更宽泛的

框架,将宗教等各类社会群体纳入国家整合体系⑥。 两者共同揭示其核心机制,即
国家通过授权与吸纳,使社会组织既代表群体利益,又协助政府实施政策监管。⑦

宗教团体作为功能性团体参与治理,取代了多元主义中的竞争性利益表达,
使治理过程更加稳定和有序。⑧ 法团主义为国家与宗教的功能性整合提供了分

析视角,宗教团体一方面受到国家的法律、政策监管或直接干预,影响其教首选

举、教义解释以及宗教活动,并承担国家所赋予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宗教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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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通过国家的授权成为合法代表,将自身价值置于更大的价值之中,从而得以扩

大利益、减少竞争。

三、 宗教治理中的爱资哈尔:“主体—对象”分析框架

2011 年政治剧变以来,爱资哈尔与政府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反映

了爱资哈尔在国家政治格局中的角色调整与策略演变。 第一阶段(2011~2014

年),由于剧变后的民选政府未能实现埃及国内的局势稳定和经济复苏,爱资哈

尔支持塞西领导的军方推翻穆兄会政权,建立新政府;但鉴于部分民众和爱资哈

尔内部对军政府回归的异议,爱资哈尔选择在事实支持塞西执政的同时保持谨

慎平衡的态度。 第二阶段(2014~2018 年),塞西上台后积极推行去极端化和反

恐政策,通过宗教改革重新划分宗教话语权和机构权力,爱资哈尔在革新宗教话

语的同时寻求保持独立性,选择性对国家政策不配合,双方矛盾不断上升,导致

政教关系紧张,政教权限的边界在该时期逐渐形成。 第三阶段(2018 年至今),塞
西开启第二任期后开始谋求长期执政,政府的主要任务转向巩固政权和经济复

苏,同时持续向爱资哈尔施压,并通过强化其他官方宗教部门削弱爱资哈尔职

能,爱资哈尔的态度转为以合作靠拢为主,更加积极与国家政策相协调,政教关

系格局基本稳定。
上述政教关系的演进历程也曾出现在纳赛尔时期,埃及初步建立起世俗化

穆斯林国家的框架,思想层面通过阿拉伯社会主义重构国家与宗教的权力边界,
制度层面通过立法取缔宗教法庭、国有化宗教基金等举措将爱资哈尔吸纳进入

国家机器。 这种调整的本质并非将宗教与政治剥离,而是国家主导的宗教治理

体系再造。 爱资哈尔与政府的动态关系表明,国家与宗教机构的权力边界在互

动中不断变化,双方的互动并非简单的单向控制,而是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
(一) 反思宗教治理研究中的政教二元划分

宗教治理与政教关系紧密相关,政教关系既是治理框架,也是治理前提,决
定了治理体系中的构成要素和构成方式。① 宗教治理并不是一个单主体、单方向

的机械过程,而是蕴含着治理理论中强调的多中心、多工具的理念。 西方语境下

的政教分离范式根植于基督教的“凯撒—上帝”二元论传统,这种基于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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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长春:《从世界宗教治理视角理解中国解决宗教问题的正确道路》,载《中国宗教》2023
第 1 期,第 28-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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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启蒙运动的历史经验,将政教权限的切割作为现代化的标准,但这种模式并不

总是适用于伊斯兰世界。 近代西方思想的进入带来外源性现代化,使得“政教分

离的世俗化成为伊斯兰国家的基本趋势” ①;作为回应,内源性的伊斯兰教通过政

治化为本地社会提供起锚定作用的价值观念和取向,通过其社会网络在社会治

理中发挥作用,成为重构身份认同、抗衡外来文化冲击的重要力量。
爱资哈尔具有思想上与政府政策目标相整合、组织上受政府的控制和影响、

职能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点。 爱资哈尔在社会变革与文化建设、协调政教关

系、凝聚国家认同等诸多国家治理方面,发挥了独特且重要的作用。② 同时,爱资

哈尔作为埃及的文化特性来源,在为世俗政府提供宗教动员手段的基础之上,也
为其在国际层面推行“议题联盟”战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③

因此,如果用政教独立存在的“国家—宗教”二元框架对爱资哈尔和埃及政

府的角色进行分析,势必会对一些议题产生认知偏差。 针对此,有学者基于公民

社会的视角,增加“社会”的讨论维度,形成“国家—社会—宗教”三分框架,以便

更好回应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化宗教因素,弥补宗教理性化和世俗化的“西方”
话语中的缺陷。④ 这种理论建构虽然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国家与宗教在理论上的

对立,但新加入的社会维度一方面引发了范畴边界划分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没有

更好地解释三个维度之间的重叠和交叉,仍存在层级关系不清的问题。 为更全

面地理解爱资哈尔在宗教治理中的复杂角色,有必要引入更具动态性的理论视

角。 对此,安东尼·吉登斯所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具有借鉴意义。⑤ 本文将政教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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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的两端分别理解为“结构”和“能动”,在互动关系中通过行动或实践不断再

生产结构。 宗教治理作为政教关系的具体互动过程,为理解这种双重性提供了

语境。

(二) 宗教治理中爱资哈尔角色的分析框架

二重性的理论预设为审视政教关系的四种理论逻辑提供了新的视角。 宗教

市场论和宗教生态论采取更宏观的视角,暗含了政府和宗教的功能、价值和利益

都相对分离的假设,将一个更高层次、抽象的“社会”结构凌驾于两者之上。 这种

模式既来源于其理论建构时吸收的经验基础,也受到经济学和生态学固有假设

和命题的影响。 相比之下,第三部门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则从国家整体性的角

度出发,将宗教看作“第三部门”或“功能性团体”。 这种视角下,“社会”结构依

然存在,但国家和宗教的关系从“分离”转向了“连接”或“嵌入”,国家成为了外

在于宗教但内在于社会的中间层结构。 对宗教治理这一具体社会过程而言,如

何定义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直接影响了对政教关系的理解。 本文旨在构建一个

分析爱资哈尔角色的框架:作为“治理主体”,爱资哈尔利用结构提供的规则和资

源开展具体行动;作为“治理对象”,爱资哈尔则受到结构的制约,并通过强化规

范或改变规范对结构产生影响(见表 2)。

表 2　 宗教治理中爱资哈尔角色的分析框架

宗教市场论 宗教生态论 第三部门论 法团主义论

治理主体 提供宗教产品 共生、平衡 社会网络、功能补足 双重代表、组织功能

治理对象 受政府管制影响 调整、演化 监管引导、资源分配 合法赋权、利益整合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爱资哈尔作为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学术中心,拥有进行宗教治理的资源和能

力。 从宗教市场论的视角来看,爱资哈尔在教法解释、教义阐发以及价值观塑造

等方面展现出显著的权威性和影响力,通过提供健康的宗教思想锚定宗教价值

观,有效挤占极端主义思想的“市场份额”,并通过宗教革新维持其在现代化进程

中的市场区位。 从生态论角度看,爱资哈尔在与社会、政治环境的互动中构建了

埃及独特的宗教生态环境和社会网络,这一过程不仅深刻塑造了埃及文化和社

会结构,也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宗教生态位,并通过凝聚宗教团结和公民意识,维

持多宗教社会的动态平衡。 从第三部门理论视角出发,爱资哈尔在政府或市场

难以全面覆盖的教育、慈善等领域积极发挥协调作用,推动宗教慈善在宗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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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贫困帮扶、青少年心理等领域弥补公共资源的不足。 从法团主义视角来看,
爱资哈尔通过为政府提供合法性,被吸纳为功能性利益代表机构,作为埃及官方

宗教机构矩阵的组成部分嵌入政府体系,在教育改革、法特瓦发布等关键领域与

政府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爱资哈尔作为政府建制之外的专门宗教机构,尽管在特定层面发挥治理主

体作用,仍是宗教治理的对象。 宗教市场论强调政府对宗教市场的管制作用,国
家作为“监管者”或“调控者”,通过干预宗教市场,影响宗教机构的行为、竞争环

境和资源分配,保证宗教市场不断产出合宜的宗教产品。 从宗教生态论的视角

来看,国家通过多种方式限制爱资哈尔的生态位,以确保其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发

挥应有的作用。 作为回应,爱资哈尔一方面通过自身适应性调整来维持其生态

位,另一方面通过保持与政府的适度距离保障自身的正常运转。 作为第三部门

的爱资哈尔,其自主性和志愿性特点决定了它与政府在立场和利益上的相对独

立性,凸显出政府监管和引导的必要性。 在法团主义视角下,爱资哈尔的合法垄

断地位由政府授权获得,而这种授权能力同样可以转化为限制和规训的能力,将
爱资哈尔的宗教能力融入国家政权之中。

四、 正统与权威: 作为宗教治理主体的爱资哈尔

爱资哈尔的权威性既来源于其经学传统的延续,也源于其在现代国家治理

格局中不断调适的能力。 它以温和、理性、包容的“中间主义”思想对抗极端主

义,维护伊斯兰信仰体系的正统性,并通过教育、慈善与公共话语塑造,承担起社

会整合的功能。 由此,爱资哈尔既是宗教市场中稳定的正统供给者,又是国家合

法性与社会秩序的重要维护者,其治理实践展现出宗教机构在现代国家体系中

嵌入、转化与再生的多重轨迹。
(一) 提供温和正统的伊斯兰宗教产品

作为全球伊斯兰教的学术与宗教权威,爱资哈尔长期以来以传播中正的伊

斯兰思想为己任。 爱资哈尔致力于打造的温和正统伊斯兰形象和“中间主义”伊

斯兰思想,正是其向宗教市场提供的宗教产品。 这与甚嚣尘上的极端主义教义

相对,构成了两者在宗教市场中的竞争态势。 爱资哈尔大教长艾哈迈德·塔伊

布(Ahmed
 

at
·　
-T

·　
ayib)在演讲中指出:“只有中间主义的改革才能配得上复兴宗教

的任务,复兴宗教不意味着歪曲和废除宗教,而是从宗教宝库中汲取精华,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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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以及历史潮流不相符的内容。” ①此外,爱资哈尔认为“思想分歧而造成的

精神层面隔阂和冲突”也是使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猖獗的原因之一②,因此爱资

哈尔担负起将宗教原则和道德准则与当今社会进行适配的责任,消除宗教领袖

和学者之间的认知偏差,进而形成一个更加完整通融的“伊斯兰教”概念。

2014 年底,爱资哈尔召集各国宗教领袖以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各教派代表,

召开首届打击极端和恐怖主义国际会议,就恐怖主义及其社会影响统一各界立

场,发布“世界爱资哈尔宣言”,纠正极端组织对伊斯兰原典词汇的误用,并呼吁

建立反恐反极端的国际合作机制。③ 2017 年,爱资哈尔举办国际和平会议并发布

《爱资哈尔国际和平宣言》,号召净化宗教形象,消除其所附带的错误理解,从而

阻断仇恨和暴力④,并于次年举办青年和平缔造者论坛⑤。 2019 年,联合国秘书

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专程访问爱资哈尔清真寺,肯定爱资哈尔在弥合社会分

裂、打击极端方面的重要作用。⑥ 爱资哈尔所坚持和宣扬的“中间主义”立场,不

仅是对极端主义的反制,更是一种积极的价值构建策略,通过倡导温和、宽容的

宗教观,锚定伊斯兰的核心价值,维护伊斯兰社会的团结稳定,并推动伊斯兰文

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互鉴。

与此相匹配,爱资哈尔建立“爱资哈尔打击极端主义观测站”(Mars
·　
ad

 

al-Azhar
 

li-Muk􀅠fah
·　

at
 

al-Irh􀅠b) 和 “ 爱资哈尔国际电子法特瓦中心” ( Markaz
 

al-Azhar
 

al-􀆳Ālamī
 

lil-Fatw􀅠
 

al-Iliktrūniyyah)作为宣传教义和发布法特瓦的线上平台,通过

现代科技扩大正确法特瓦的影响范围,加强对青年宗教思想的回应和引导。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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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Nation
 

Secretary-General,
 

April
 

2,
 

2019,
 

https: / / www. un. org / sg / en / content / sg / speeches / 2019-04-02 / remarks-al-azhar-mosque,
 

上

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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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哈尔通过这两个平台发布月度报告和统计数据,组织多种主题宣传活动,传播

温和、节俭、宽容的真实伊斯兰教教义以及重视兄弟情谊的良善价值观①,作为减

少极端主义宗教思想市场份额的关键策略。 截止 2022 年,该中心发布了超过

120 万条法特瓦,举办了超过 4.6 万场公开会议和宣传研讨会,成为埃及人民以及

世界穆斯林获得教令判例、获取思想和生活方式指引的重要来源。② 爱资哈尔由

此不仅为广泛穆斯林群体提供了稳定的伊斯兰教教义理解范本,更巩固了其在

宗教市场中的权威地位。
爱资哈尔不仅维持着阐释传统伊斯兰教义的权威,同时也注重社会发展过

程中的宗教革新。 2016 年,爱资哈尔在塞西政府的推动下,组织伊斯兰研究院、
爱资哈尔高级学者委员会以及爱资哈尔大学的教法学者,成立教法创制委员会,
展示了爱资哈尔促使伊斯兰教与当今社会生活相适应的宗教革新意图,在保持

伊斯兰教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通过“创制” ( ijtih􀅠d) 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③

2020 年,爱资哈尔在塞西的支持下举办“伊斯兰思想和科学的复兴”国际会议,围
绕宗教体系自身革新、宗教社会应用创新、古典教学方法论更新三个维度讨论如

何运用传统“创制”机制解决当代社会问题。④ 通过系统讨论伊斯兰思想相关问

题,爱资哈尔推动了各类社会议题的宗教讨论,起到重要的思想更新作用。
此外,爱资哈尔在女性权益保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教法解释,提升女

性在婚姻、继承等领域的地位,倡导婚姻自由,反对未成年结婚,并举办一系列活

动提高女性的自主意识。 2018 年爱资哈尔媒体中心发布“以友善对待她们”
(Wa􀆳􀅠shirūhunna

 

Bil-ma􀆳rūf)系列视频,呼吁夫妻双方出现分歧时避免将离婚作

为第一解决方案⑤;2019 年与国际电子法特瓦中心合作举办的活动“应得的一

·731·

①

②

③

④

⑤

  

《我们是谁》 (阿拉伯文),埃及爱资哈尔反极端观察站官网,https: / / www. azhar. eg /
observer / ,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0 日

  

《爱资哈尔国际电子法特瓦中心主任致辞》 (阿拉伯文),埃及爱资哈尔国际电子法特瓦

中心官网,https: / / www. azhar. eg / fatwacenter / ,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0 日。

  

《爱资哈尔组建 30 人委员会开启教法创制之门》(阿拉伯文),新海湾网站,2016 年 11 月

14 日,https: / / thenewkhalij. news / article / 51081 / ,上网

时间:2024 年 3 月 10 日。

  

《爱资哈尔全球更新伊斯兰思想与科学大会(2020 年 1 月 27-28 日)》 (阿拉伯文),埃及

国家 信 息 中 心 门 户 网 站, 2020 年 1 月 14 日, https: / / www. sis. gov. eg / Story / 197910 / 2020-
?lang = ar,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0 日。

  

《“以良善待她们”活动:夫妻草率离婚违背立法智慧》 (阿拉伯文),埃及金字塔报,2018
年 7 月 10 日:https: / / gate. ahram. org. eg / News / 2020321. aspx,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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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Nas
·　

īban
 

Mafrūd
·　
an)强调改善女性继承权不公的必要性①。 2022 年,爱资哈

尔同全国妇女委员会合作,举办线上和线下讲座及研讨会,并为妇女提供婚姻和

育儿咨询。 这些举措不仅是对传统教法的重新解读,也是对现代女性权利的积

极回应。 通过在教法教义与社会需求之间寻找平衡,爱资哈尔在宗教市场中的

“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也回应了现代社会对宗教适应性和包容性的需求。
(二) 维稳埃及乃至全球的伊斯兰生态

爱资哈尔在埃及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宗教生态整合功能,不仅维护

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团结,也通过弥合国家意识形态与伊斯兰教传统社

会文化之间的空隙,确立了稳定而独特的宗教生态位。
爱资哈尔统管宗教教育,具有选拔和认证伊玛目、宣教官(ad-Du􀆳􀅠t)、训诫官

(al-Wu􀆳􀆳􀅠 z
·　

)、穆夫提(al-Mufti)等伊斯兰宗教人士的权力,也是培养政治精英、塑
造意识形态话语的中心。 塞西曾在演讲中表示,“整个世界都在等待爱资哈尔学

者的宗教革命和宗教话语”。② 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爱资哈尔从伊斯兰历史出

发,创造性提出了具有伊斯兰特色的“公民身份”(al-Muw􀅠t
·　
ana)概念。 爱资哈尔

发布的《关于公民身份和共存的宣言》中,通过追溯穆罕默德时期的《麦地那宪

章》,把“公民身份”概念扩展为包括非歧视、尊重宗教和社会多元化的原则,强调

无论宗教信仰,所有公民均应共同承担来自国家的责任。③ 这个概念将各宗教的

信众以公民的身份聚集在国家之内的同时,也确定了伊斯兰教意识形态在社会

文化生态中框架性、主导性的生态位。
2007 年,世界爱资哈尔毕业生组织成立,旨在链接爱资哈尔的全球毕业生,

形成世界性的伊斯兰宗教教育网络。 成立十余年来,该组织分支机构数量超过

20 个,涵盖了埃及各省以及非洲、东南亚和欧洲等地区。④ 与此同时,该组织与

爱资哈尔体系下的埃及“天课和慈善之家”等社会机构合作,通过慈善活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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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应得的一份”活动:解释在遗产分配中剥夺女性权益的惩罚》(阿拉伯文),埃及马斯拉维

新闻,2019 年 2 月 17 日,https: / / www. masrawy. com / islameyat / others-islamic_ppl_news / details / 2019 /
2 / 17 / 1516065 / ,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0 日

 

《塞西在先知诞辰纪念日上的讲话》(阿拉伯文),埃及国家信息中心网站,2015 年 2 月 1
日 https: / / sis. gov. eg / Story / 100098?lang = ar,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2 日。

爱资哈尔文件《爱资哈尔公民权与共存宣言》(阿拉伯文),埃及爱资哈尔门户网站,https: / /
www. azhar. eg / ,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2 日。

  

《爱资哈尔校友组织总结一年的成就:内外应对极端主义》 (阿拉伯文),埃及第七日报,
2018 年 12 月 29 日,https: / / www. youm7. com / story / 2018 / 12 / 29 / 4085398 /

,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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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和“意识护航”等项目,在埃及偏远地区和世界其他国家传播爱资哈尔思想。
世界爱资哈尔毕业生组织不仅扩大了爱资哈尔在宗教教育领域的影响力,更巩

固了爱资哈尔在世界伊斯兰宗教生态中的地位,为爱资哈尔发挥宗教团结作用

奠定了基础。 塔伊布作为爱资哈尔的领袖和代表,获得阿联酋年度文化人物奖、
人类博爱奖①,“科威特年度人物”、科威特杰出人物勋章,以及马来西亚首个“伊

斯兰人物奖” ②等众多奖项和荣誉。
宗教生态系统不同宗教之间的互动和团结是维持生态平衡的关键。 爱资哈

尔作为温和伊斯兰的代表积极与基督教世界建立紧密联系,在极端主义和宗教

冲突加剧的背景下积极促进宗教团结。 2014 年,爱资哈尔与科普特教会共同成

立了旨在调解宗教冲突的埃及“家庭之家” (Bayt
 

al-􀆳Aila)联合委员会,致力于通

过对话和调解,防止涉及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宗教纠纷升级为暴力事件。③ 在

此基础上,爱资哈尔组建由宗教界和高等教育界重要人士组成的爱资哈尔对话

中心,致力于通过跨宗教的平等开放对话寻找宗教间的共同价值。④ 在世界范围

内,爱资哈尔也在耶伊两教的对话上发挥巨大作用。 2016 年,爱资哈尔与梵蒂冈

恢复了自 2011 年以来中断的对话关系。 2019 年,爱资哈尔与梵蒂冈共同签署了

《人类博爱文件》,这一文件不仅是对全球宗教事业的回应,更为世界宗教关系提

供了共同的指导原则,强调了人类共同价值和相互尊重的重要性。
爱资哈尔凭借国内的宗教治理成就,逐渐搭建起全球宗教治理的平台。

2018 年爱资哈尔召开“伊斯兰与西方:多样性与互补性”国际研讨会,邀请自欧

洲、亚洲、非洲不同文化、宗教、教派代表,以及思想界、政治界、法律界人士共同

探讨促进宗教和解,加强宗教对话的世界性共识。⑤ 欧美国家将爱资哈尔视为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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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爱资哈尔大教长捐赠 50 万埃镑支持“埃及万岁”基金》 (阿拉伯文),埃及国家报网站,
2019 年 8 月 1 日,https: / / www. elbalad. news / 3927019,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2 日。

  

《 马来西亚授予爱资哈尔大教长 2020 年度杰出穆斯林人物奖》 ( 阿拉伯文) ,埃

及第七 日 报, 2020 年 8 月 19 日, https: / / www. youm7. com / story / 2020 / 8 / 19 / 4936774 / 2020-
,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2 日

  

《爱资哈尔大教长在埃及家庭之家成立十周年庆典上的讲话》 (阿拉伯文),埃及家庭之

家官网:https: / / eghome. org / about / grandImamWord,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2 日。
《爱资哈尔对话中心:文明交流新起点》 (阿拉伯文),阿联酋海湾报,2018 年 3 月 9 日,

https: / / www. alkhaleej. ae / ,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2 日。

  

[埃及]舍麦·阿布都·哈迪:《爱资哈尔与宗教对话:传播和平和支持人类兄弟情谊的

不懈努力》 (阿拉伯文),埃及金字塔报,2022 年 11 月 9 日, https: / / gate. ahram. org. eg / News /
3692769. aspx,

 

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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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文明的代表,在国际上获得了良好声誉,被邀请前往英国、德国、意大利、法
国、瑞士、葡萄牙等国,参加各类宗教与文明对话会议,进一步巩固了爱资哈尔在

全球宗教生态中的生态位。 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 2023 年 6 月访问埃及时专程拜

访爱资哈尔,足见后者在国际宗教与政治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① 值得一提的

是,在西方污名化中国新疆的舆情事件爆发后,爱资哈尔学者前往新疆实地调

研,并在埃及主流媒体为中国发声,传播真实的新疆形象和发展成就。②

综上,爱资哈尔在宗教生态中的平衡和整合作用正是其在宗教治理中主体

地位的体现。 通过推动国家和全球宗教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爱资哈尔不仅巩固

了伊斯兰教在社会文化生态中的主导地位,还通过促进宗教宽容和社会和谐,帮
助构建一个更加稳定和有序的宗教生态系统。

(三) 补足公共领域与推动第三轮分配

爱资哈尔作为第三部门理论中的“使命驱动型”机构,其宗教底色带来的公

益性和自治性使其在教育、民生等公共利益领域提供的公共服务更具文化敏感

性,弥补政府和私营部门在社会服务领域的不足,提供更符合社会需求和文化背

景的服务,并通过宗教慈善的第三次分配优化公共领域的资源配置。
爱资哈尔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学术与宗教机构,在宗教教育领域发挥重要

作用。 在埃及和全世界传播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教义以及阿拉伯语,是埃及宪法

中规定的爱资哈尔的职责。 这种独特的地位赋予了爱资哈尔较强的独立性,使
其尽管隶属于公立教育体系,仍保持一定的自主权限,例如教学大纲设计和教材

编写出版的自主权。 自塞西政府上台以来,爱资哈尔便组织专门委员会重新设

计爱资哈尔课程体系。 2017 年,爱资哈尔宣布完成课程和教材更新设计,删除了

部分与时代不符的学科和教学内容,并通过合并预科教育中的宗教基础、阿拉伯

语和教法课程,对高等教育的宗教部分进行精简。③。
爱资哈尔大学以及下设学堂系统是爱资哈尔的重要职能部门。 纳赛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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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埃及:拜登夫人会见塞西并参观爱资哈尔清真寺》(阿拉伯文),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

网站,2023 年 6 月 3 日,https: / / www. aa. com. tr / ar / 2912898 /
,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2 日。

  

李潇:《中外学者研讨全球文明倡议视域下的宗教包容与反歧视》,人民网,2025 年 8 月

12 日,https: / / world. people. com. cn / n1 / 2025 / 0812 / c1002-40540815. html,上网时间:2025 年 10 月

7 日。
《100 位专家完成了爱资哈尔课程的更新,且每 3 年评估一次》 (阿拉伯文),埃及爱资哈

尔之声,2017 年 4 月 16 日,https: / / www. azhar. eg / sawtalazhar / section4 / ArtMID / 7502 / ArticleID /
13909 / ,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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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爱资哈尔便开始从依托清真寺的传统宗教教育系统逐步转型,时至今日已经

扩大为包含 K12 教育①和高等教育的现代教育系统。 爱资哈尔学堂(al-Ma􀆳􀅠hid
 

al-Azharīyah)在埃及有超过一万多个校园,为全国超过 200 万青少年儿童以及超

过一百个国家的留学生提供基础教育服务。② 而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爱资哈尔

大学在 2022 ~2023 学年共有 34 万名学生在读,占公立高等教育学生总数的

9.13%③,在埃及境内的 19 个校区分布在尼罗河、地中海、红海沿岸以及西奈半

岛。 这种庞大的教育体系使爱资哈尔成为埃及教育的重要供应方,尤其是在官

方认证的教育质量和低廉学费的保障下,爱资哈尔为大批年轻人提供了重要的

教育机会。 此外,爱资哈尔通过每年举办《古兰经》背诵大赛发掘诵经和教学人

才。 2023 年,爱资哈尔通过比赛选拔出 5􀆯436 名《古兰经》教师在爱资哈尔各教

育机构任职。④ 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埃及,这不仅为青年提供了就业的机会,更为

平民大众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此外,爱资哈尔大学及其附属机构通过课外活动为青少年提供价值观指导,

发挥立德树人的作用。 在价值观引导方面,爱资哈尔在 2015 年创办了针对 8 至

18 岁青少年的杂志《光芒》(Majallah
 

an-Nūr
 

lil-Atf􀅠l),通过漫画的形式呈现历史

故事和人文价值观,帮助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国家归属感;爱资哈尔

和埃及青年体育部合作组织“星光微风竞赛”(Mus􀅠baqah
 

Nasam􀅠t
 

Nūr􀅠niyyah),

帮助年轻人培养道德责任感,并增强其社会意识。 这些举措发挥了爱资哈尔对

公共精神和道德责任的引导和培养的积极作用。 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爱资

哈尔同青年体育部发起多届“爱资哈尔将我们聚在一起” (al-Azhar
 

Yajma􀆳una)

倡议和“国家将我们聚集在一起”(al-Watan
 

Yajma􀆳una)倡议,解决家庭和社会带

来的心理问题,重燃青少年的雄心和热情。⑤ 2022 年,爱资哈尔通过国际电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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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指从幼儿园(kindergarten)到 12 年级的基础教育。
《爱资哈尔学堂部门 2024 / 2025》(阿拉伯文),爱资哈尔门户网站,https: / / azhar. gov. eg /

Materials / index. htm,上网时间:2025 年 1 月 14 日。

  

《2022 / 23 年高等教育注册学生人数增长 7.5%》 (阿拉伯文),金字塔报,2023 年 11 月 16
日,https: / / gate. ahram. org. eg / News / 4617307. aspx,上网时间:2025 年 1 月 14 日。

  

《爱资哈尔教务部门宣布提供数千个新职位并提供月薪以弥补教师短缺》 ( 阿拉伯

文) ,埃及伊卡拉报, 2023 年 9 月 25 日, https: / / aleqaria. com. eg / post / details / 158940 / 68979-
,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4 日

  

《爱资哈尔副大教长:我们旨在推出青年项目以促进人类发展和文明建设》 (阿拉伯

文) ,埃及第七日报, 2021 年 9 月 13 日,https: / / www. youm7. com / story / 2021 / 9 / 13 / 5459425 /
,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4 日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5 年第 6 期

特瓦中心发起了“你很珍贵”倡议(Mub􀅠dara
 

Anta
 

Gh􀅠lī
 

􀆳Alayn􀅠),为青少年提供

全天候的心理支持,降低抑郁情绪和自杀率。① 这正体现了爱资哈尔作为第三部

门通过道德驱动和社会网络,在政府能力可能难以覆盖的心理健康等社会问题

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2013 年穆尔西被埃及军方罢黜后,为打击穆兄会的民间残余,埃及禁止伊斯

兰主义运动建立相关的慈善协会网络,并在取缔穆兄会后没收了民间宗教基金

的财产,导致埃及民间宗教慈善网络以及由此支持的民生项目出现空缺。 在此

背景下,2014 年埃及第 123 号法律批准成立“天课和慈善之家” ( Bayt
 

al-Zak􀅠h
 

wa
 

al-S
·　

adaq􀅠t),享有财务和行政的独立地位,向爱资哈尔大教长负责,允许在埃

及各省的重要城市设立分支。 该机构负责“按照法律规定发放天课,发展慈善事

业并管理其中礼品、捐赠、补贴的发放,提高人们对天课义务及其作用的认识,在
全社会传播团结精神” ②。 由此,爱资哈尔再次承担起运营宗教慈善网络的职能,
并一定程度上恢复了 1961 年后被收归国有的宗教财产支配权,扮演推行“第三

次分配”的角色。
“天课和慈善之家”每月向超过 9 万个家庭发放补助,此外还在节假日、自

然灾害和疾病期间提供专项补助。 该机构主要运营四个慈善项目:“生命” 项

目为病患提供医疗支持,“欢乐”项目为适龄女性提供婚姻补助,“供养者”项目

为孤儿提供经济和道德支持,“雄心” 项目则专注于为残疾人提供教育机会。
这些项目不仅通过天课的形式支持病患、女性、孤儿、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也在

全社会传播了团结互助的精神,天课与慈善之家由此成为爱资哈尔推动社会进

行第三次分配、改善收入和财富格局的重要平台。 “天课和慈善之家” 与埃及

卫生部、住房部、规划部等国家机构合作发起了多个基础设施和贫困帮扶领域

的项目。 例如,在规划部发起的埃及最贫困村庄帮扶项目中,“天课和慈善之

家”通过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扩大了帮扶范围。 “天课和慈善之家”还在新冠

疫情期间拨款 500 万埃镑,用于购买疫苗及支持相关科研工作,展现了其在应

对国家危机中的积极作用。 2022 年,“天课和慈善之家”与埃及官方发展基金

“埃及万岁”基金签署合作协议,由前者捐款 1.05 亿埃镑共同实施一系列的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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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资哈尔:8 个渠道提供心理支持,作为“你很珍贵”倡议的一部分》 (阿拉伯文),埃及

祖国报,2022 年 6 月 26 日,https: / / www. elwatannews. com / news / details / 6162568#goog_rewarded,
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4 日。

《2014 年埃及〈天课和慈善之家法〉》 (阿拉伯文),埃及曼舒拉特法律档案网,2014 年 9
月 9 日,https: / / manshurat. org / node / 71225,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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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和社会保护项目。① 通过宗教资本与政府资本的合作,爱资哈尔丰富了发

展项目和公共治理的实现形式和资金来源,推动了基于宗教道德的社会价值和

公益意识的传播。
(四) 作为宗教利益代表嵌入政府体系

法团主义认为,政府只有将各社会机构整合进国家决策结构之中,才能使得

公共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充分表达社会成员的不同利益。② 自纳赛尔时期以来,埃
及的世俗化趋势不断削弱宗教机构的权力,使得爱资哈尔在社会治理方面的能

力和参与受到削弱。 但在塞西时期,爱资哈尔通过支持政府合法性、深化组织融

合和强化利益代表,重塑了其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在保持一定独立性的同时深

深嵌入国家宗教治理体系。 作为宗教权威,爱资哈尔不仅在政治动荡中巩固了

自身地位,还通过灵活的策略实现了与国家的互惠关系,成为埃及宗教治理中的

核心支柱。
2011 年剧变后,埃及一度陷入政治转型的混乱局面,传统政治势力因社会长

期积累的不满而受到质疑,民选政府则因执政能力不足而未能赢得国内军方、世
俗力量以及国际社会的认可。 在这种合法性危机下,爱资哈尔以其大教长塔伊

布为代表,倡导和解与对话,试图凝聚社会共识,避免陷入政治极化。 2011~2013
年间,爱资哈尔发布《关于埃及未来的文件》 《支持人民意愿的文件》 《放弃暴力

的文件》三份重要文件。 这些文件以权威的宗教阐释推动了政治和解,巩固了

爱资哈尔的宗教地位,同时为其中立的政治立场奠定了基础。 通过发挥宗教调

解者的作用,爱资哈尔在这段时期成功塑造了其作为政治与社会稳定平衡者的

形象。
穆巴拉克下台后,爱资哈尔在修宪和立法中获得更大的独立性。 埃及武装

部队最高委员会通过修订宪法及颁布 103 号法律修订案,赋予爱资哈尔更多自

治权,特别是确保其在宗教领域的专属管辖权和爱资哈尔大教长“不可罢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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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万岁”基金与埃及慈善和天课之家签署合作协议》(阿拉伯语),埃及第七日报,2022
年 2 月 22 日, https: / / www. youm7. com / story / 2022 / 11 / 22 / 5985721 /

,上网时间:2025 年 1 月 15 日

  

苏曦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进化:一种不同于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的中国叙事》,第
15-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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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① 穆尔西遭罢黜后,爱资哈尔基于之前的努力迅速调整策略,与塞西政府

形成互惠合作的关系。 塔伊布大教长在 2013 年政变后公开声明,支持政变是为

了“避免更大的社会灾难” ②,此举为塞西新政府提供了宗教合法性背书。 通过支

持政府政策,爱资哈尔进一步强化了自身地位。 2017 年,在埃及宣布与卡塔尔断

交后,爱资哈尔迅速发表声明,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并将此举解释为“确

保阿拉伯国家团结与稳定”的必要之举。③ 爱资哈尔对这些政策的支持不仅提升

了塞西政府的合法性,也强化了自身在国家事务中的关键作用。

塞西通过实施紧急状态法和谋求连任进一步巩固权力,爱资哈尔的宗教支

持对这些政治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7 年,塞西因国内恐怖袭击频发而宣布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爱资哈尔公开支持该政策,称其为“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国

家安全的必要措施”。④ 这一立场为此法令赋予了宗教正当性。 在 2024 年总统

选举中,塔伊布大教长呼吁公众积极投票并亲赴投票站支持塞西,这一举措显著

提高了投票率,为塞西的选举增加了合法性。 这种宗教支持不仅巩固了塞西的

政治基础,也加强了爱资哈尔的社会影响力,使其通过政治事件进一步确立了宗

教权威。

爱资哈尔与其他官方伊斯兰机构的合作进一步增强了其在宗教事务中的

权威。 宗教基金部通过监管清真寺和布道内容,将具有爱资哈尔认证的伊玛目

与宗教正统联系起来,从而削弱穆兄会的基层影响力。 宗教判例局作为发布官

方法特瓦的机构,与爱资哈尔共同享有教法解释权力,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在宗

教事务中的控制力。 爱资哈尔、宗教基金部和宗教判例局共同形成“宗教三驾

马车” ,通过宗教权威的协同作用支持塞西政府的政策目标。 通过这些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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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资哈尔支持与卡塔尔断交的决定》(阿拉伯文),阿联酋天空新闻阿拉伯文网,2017 年 6
月 6 日, https: / / www. skynewsarabia. com / middle-east / 954974- ,
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6 日。

 

《埃及 2020 年〈紧急状态法〉》(阿拉伯文),埃及曼舒拉特法律档案网,2020 年 5 月 6 日,
https: / / manshurat. org / node / 63711,

 

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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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爱资哈尔得以在强化自身权威的同时,对国家宗教事务的管理施加更大

影响。

五、 边界与距离: 作为宗教治理对象的爱资哈尔

作为埃及最具合法性的宗教机构,爱资哈尔的宗教权威既被国家所依赖,又

被国家所塑造。 宗教与国家之间并非完全的合作关系,而是一种在权力、合法性

与公共话语中持续博弈中形成的合力:国家通过制度、法律与话语体系界定宗教

边界,试图将爱资哈尔纳入可控的治理框架;而爱资哈尔则在维护自身经学自主

与制度独立的过程中,不断在政治现实与宗教原则之间寻求平衡。

(一) 被定义的正统: 以“去极端化”为始的管制

“去极端化”是一场关于宗教话语权的博弈,其前提与核心在于如何定义“极

端”,这不仅涉及对宗教本质及其社会影响的理解,也关乎宗教与国家治理框架

之间的适配性。① 伊斯兰教以其丰富的规则体系深刻影响着穆斯林的日常生活,

而爱资哈尔作为宗教权威,其颁布的法特瓦长期为穆斯林提供关于“好与坏”的

价值判断以及关于“对与错”的是非判断的标准。 自纳赛尔时期以来,埃及一直

试图通过将爱资哈尔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来实现宗教与政治的统一,以解决宗教

与国家关系中的深层矛盾。②

2011 年和 2013 年的两次“革命”激化了世俗与宗教势力间的矛盾,也为爱资

哈尔在埃及政治中的角色提出了新的挑战。 塞西执政后选择以“民族化的伊斯

兰教”作为社会认同的“粘合剂”,以此巩固政权。③ 作为宗教治理的关键节点,

爱资哈尔不仅拥有独特的法律地位,其发布法特瓦与审议伊斯兰法相关事务的

职能也赋予其强大的合法性,同时依托教育体系与知识传播网络积累了显著的

社会动员潜力。 然而,由于其宗教属性与国家政治目标存在差异,爱资哈尔在某

些问题上呈现出对政府立场的疏离。 为此,政府通过提出“宗教革命”这一有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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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兴华:《宗教极端主义研究概要》,载《西北民族研究》2002 年第 4 期,第 62-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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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性的话语体系,将爱资哈尔纳入治理轨道,进一步统一对极端主义的认知,实
现对其功能的“规训”。①

第一,反恐逻辑为宗教改革奠定了基础。 塞西在 2014 年“ 盖德尔之夜”
(Leilah

 

al-Qadr)的演讲中首次系统阐述宗教改革的必要性。 他指出,“对宗教的

错误理解”不仅损害了伊斯兰教的本质,也成为暴力行为的思想根源。② 塞西强

调,爱资哈尔应通过时代化的宗教解释,维护伊斯兰教“真诚、包容、完善”的核心

本质。 2015 年,他进一步提出“思想革命”的目标,即“在保障信仰自由的前提

下,通过与真主旨意一致的方式更新宗教话语(Tas
·　

wīb
 

Khit
·　

􀅠b
 

Dīniyy)”,爱资哈

尔作为知识灯塔,被寄望于发挥温和且理性的指导作用。③

第二,扩展宗教话语的边界,对接国家治理。 塞西强调,宗教话语的更新不

仅是宗教机构的责任,也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使命。 通过明确爱资哈尔的教育

与话语规范化职能,他要求其培养具有宽容与理性精神的宗教学者,用真正的

宗教价值观取代“杀戮与盲从” 的错误主张。 塞西将反恐战争与国家利益相

连,强调军队和警察在西奈半岛的行动是“为国捐躯,为正义而战” ④。 这一叙

述以国家安全与宗教和平为框架,逻辑上将反恐行动与国民利益有机地整合在

一起。
第三,构建国际反恐议程中的宗教合作。 塞西政府通过反恐与宗教革命塑

造自身“虔诚的穆斯林”和“宗教革命者”的形象,与爱资哈尔在国际场合展开合

作。 作为逊尼派伊斯兰教的象征,爱资哈尔不仅在区域和平与人权维护上支持

政府,还积极配合其在国际反恐议程中的战略。 通过协作,政府成功将爱资哈尔

的宗教权威纳入国家治理的体系之中,这既推动了爱资哈尔在反极端主义领域

的作用发挥,也巩固了国家对宗教事务的主导地位。
从宗教市场论的视角来看,塞西政府对爱资哈尔的治理可视为对宗教市场

的管制。 从生态论角度,通过重新定义宗教权威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政府试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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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https: / / www. almasryalyoum. com / news / details / 774905,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6 日。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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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话语融入国家治理生态,使其既符合宗教市场的需求,也为国家反恐和社会

稳定服务。

(二) 被制衡的权力:教权边界的竞争和划定

爱资哈尔在与政府合作的过程中坚守其相对独立地位,避免将其宗教权威

变为政府政策推行以及社会舆论改良的“宗教手套”。 当政府诉求与爱资哈尔维

护宗教权威和宗教信条的根本利益相冲突时,爱资哈尔也会对政府的施压选择

性地反抗和不服从。

2014 年,埃及政府要求爱资哈尔宣布“伊斯兰国”组织为叛教者,而爱资哈尔

则拒绝对“伊斯兰国”组织进行定判,引起了媒体、宗教人士以及政治家的批评。

爱资哈尔认为,只有当一个人放弃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①后才能宣布其叛教。 如

果因为急于与“伊斯兰国”摆脱关系而强行将其逐出穆斯林群体,则沦为与“伊斯

兰国”组织一样,将其认为“犯下罪行的人”随意定判。② 虽然这番言论引发了广

泛争论,但也反应出爱资哈尔在伊斯兰教义方面的谨慎立场,同时也成为塞西政

府推行宗教改革的重要触发点。

塞西通过家庭法改革议题增强对爱资哈尔的控制。 2012 年穆尔西执政期间

通过的宪法规定,伊斯兰教法(ash-Sharī􀆳ah)是立法的主要来源③;2014 年塞西政

府修改宪法时显著降低了宪法中的伊斯兰色彩,但仍保留伊斯兰教法的法源地

位。④ 爱资哈尔一直拥有着对伊斯兰教法相关法律案件的审查权,在司法中占据

着重要地位。 伊斯兰教法区别于世俗法律,除了内容上涉及了对个人宗教实践

的规定,还在道德上将各类行为划分成不具法律意义的“可憎但不禁止”、“首选

但不强制”等评判尺度⑤,由爱资哈尔通过发布法特瓦形成对这些模糊评判尺度

的具体裁定。 近代殖民者将西方法律体系引入埃及后,宗教法律在很多领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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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即信真主、信天使、信先知、信经典、信后世和信前定。

 

《 爱资哈尔大教长再次声明:我不能将 “ 伊斯兰国 ” 视为异教徒 》 ( 阿拉伯文 ) ,
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 2015 年 12 月 2 日, https: / / www. alarabiya. net / arab-and-world / egypt /
2015 / 12 / 02 / ,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8 日。

《埃及 2012 年〈宪法〉》 (阿拉伯文),埃及曼舒拉特法律档案网,2012 年 12 月 25 日,
https: / / manshurat. org / node / 3573,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8 日。

  

《埃及 2014 年〈宪法〉》 (阿拉伯文),埃及曼舒拉特法律档案网,2014 年 1 月 18 日,
https: / / manshurat. org / node / 4256,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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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而家庭法所辖领域,如结婚离婚、抚养监护子女、遗产继承等,成为宗教法

律的主要保留领域。 2017 年,塞西公开批评埃及的口头离婚习俗,援引中央统计

总局的数据,指出“埃及 40%的新婚夫妇在结婚的前五年离婚,对埃及女性的合

法权利、家庭稳定和下一代培育产生了不利影响”,并以离婚议题为起点,推动个

人身份法的立法进程。 爱资哈尔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口头离婚是伊斯兰教久

已有之的传统,且离婚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男性缺少对婚姻和妻子的尊重,禁止口

头离婚并不能有效降低离婚率,正确的做法是切实提高社会对女性的尊重。① 爱

资哈尔和塞西的争论,实际上是塞西政府在司法领域减弱宗教影响力的尝试触

碰到爱资哈尔的权威所引发的话语权争夺。 虽然爱资哈尔两度提交家庭法草

案,但国内舆论对爱资哈尔的批判逐渐增强,同时其他相关机构也提出了不同版

本的家庭法草案,爱资哈尔在教法层面的话语权在此挑战下显著削弱。②

此外,塞西试图通过加强宗教基金部和宗教判例局的权限来限制爱资哈尔

在出台法特瓦方面的权威。 2017 年,宗教基金部长穆罕默德·戈马应塞西要求,
提出要统一周五聚礼的宣讲仪式,并提交了五年内可以采用的 270 个宣讲主题,
以服务埃及更新宗教话语的官方政策。 爱资哈尔拒绝了这项提议,认为这将造

成聚礼的过度政治化,不利于传播真正的伊斯兰教。 作为回应,同年爱资哈尔同

宗教判例局制定了一份允许在电视上发布法特瓦的宗教学者名单,将许多本应

在列的宗教基金部宗教学者排除在外。 2020 年 7 月,埃及议会宗教事务委员会

出台《埃及宗教判例局法》草案,将原本是司法部下属机构的宗教判例局转为内

阁直属机构,赋予其独立性宗教实体的地位,并赋予总统跳过爱资哈尔高级学者

委员会,直接任命大穆夫提的权力。③ 虽然该法案在爱资哈尔的努力下以违宪为

由被撤回,但爱资哈尔在教法层面的权威地位多次被动摇,使得其自主性和独立

性逐渐下降,逐渐被吸纳为塞西打造符合其施政理念的伊斯兰教的合力之一。
(三) 被左右的权威: 国家—宗教—社会的“不可能三角”

埃及社会学家萨阿德丁·易卜拉欣(Saad
 

Din
 

Ibrahim)通过分析阿拉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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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埃及:爱资哈尔反对塞西政府对口头离婚的禁令》(阿拉伯文),法国 24 新闻台,2017 年

2 月 5 日,https: / / www. france24. com / ar / 20170205- ,上网

时间:2024 年 3 月 18 日。

  

李海鹏:《女性、教派与制度:阿拉伯国家家庭法改革的政治学》,载《阿拉伯世界研究》
2023 年第 4 期,第 136-157 页。

《 宗教判例局的隶属关系 : 塞西解决了 爱 资 哈 尔 大 教 长 的 一 轮 冲 突 》 ( 阿 拉

伯语 ) ,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 2 0 2 0 年 7 月 2 0 日 , https: / / www. aljazeera. net / news / 2020 / 7 /
20 / ,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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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伊斯兰主义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复杂互动,提出
 

“不可能三角”的概念。

该概念的三个端点分别是:寻求自治与政治参与的民间社会,试图通过宗教合法

性挑战国家权威的伊斯兰主义(包括温和派和激进派),以及试图控制两者以维

持自身权力的国家政权。 三者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在于:国家通过压制民间社会

和伊斯兰主义以巩固权力,而伊斯兰主义则通过暴力手段和社会渗透对抗国家;

而民间社会在两者夹击下难以获得独立空间。 这种零和博弈和信任缺失,使得

三方关系长期陷于紧张与失衡状态中,形成一种长期的权力与合法性困局。① 该

框架中,代表宗教端点的主要是伊斯兰主义者,但其对于本文所研究的爱资哈尔

来说也同样具有意义。 牛津大学学者马苏达·巴诺(Masooda
 

Bano)对此撰写了

一系列文章进行探讨。

巴诺深入探讨了埃及国家对宗教领域的控制的程度和复杂性,强调宗教机

构的领导层虽能在国家定义的限制范围内行使权力,但始终受制于国家设置的

政治边界。② 巴诺进一步提出,塞西政府与爱资哈尔之间的深度互动给爱资哈尔

带来了道德危机。 一方面,爱资哈尔为当局镇压穆兄会的手段提供宗教合法性,

以及配合政府对爱资哈尔大学的课程改革等行为,损害了爱资哈尔作为中立伊

斯兰权威的形象和名誉,侵蚀了其在社会公众中的信任基础。 另一方面,埃及社

会中日益壮大的世俗化力量也给爱资哈尔带来挑战,认为爱资哈尔的保守立场

阻碍社会改革,甚至将激进团体以及激进宗教思想的滋生归咎于爱资哈尔的教

育与教义体系。③ 基于此,巴诺在 2019 年的文章中历史地回顾了爱资哈尔在“阿

拉伯之春”中的政治作用,将爱资哈尔划分为服务于统治者获得宗教合法性需求

的“官方的爱资哈尔”和服务于人民并为其发声的“流行的 / 想象的爱资哈尔”,指

出爱资哈尔方面希望通过恢复“流行的爱资哈尔”的公共角色来重塑爱资哈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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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化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重新发现被官方所掩盖的爱资哈尔。① 尽管巴诺的

讨论部分沿袭了政教二元对立的框架,但其其揭示的宗教机构在政治嵌入与宗

教自治之间的张力,确实触及了爱资哈尔在当代埃及宗教治理中所面临的核心

困境。

另有学者将这个问题阐释为埃及政教关系中面临的国有化与私有化方面矛

盾。 “对于宗教国有化而言,埃及必须垄断伊斯兰教在穆斯林社会的代表性;对

于宗教私有化而言,国家必须提倡世俗化的方式。” ②在这种语境下,塞西政府对

于其与爱资哈尔之间关系的调试正是一种突破二元理念的新调试。 爱资哈尔与

政府有很强的协调与协作关系,但与巴诺所言不同,“官方的爱资哈尔”和“想象

的爱资哈尔”必然且必须同时存在。 两种形态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共存且互为条

件的,两者的并行恰是爱资哈尔在当代埃及政治与宗教格局中得以维持平衡的

关键所在。

六、 结语

本文围绕塞西时期爱资哈尔在埃及宗教治理中的双重角色展开探讨,试图

突破传统政教二元视角,揭示爱资哈尔作为宗教治理中的多元行动者的动态角

色及其权力边界。 本文的核心论点在于,爱资哈尔在当代埃及的宗教治理中同

时扮演着“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的双重身份,这一角色的双重性不仅塑造了

其在宗教治理中的独特地位,也反映出现代埃及政教关系的复杂结构。 为阐明

这一命题,本文将其置于宗教市场论、宗教生态论、第三部门论和法团主义所构

成的理论参考系之中加以分析。 其核心假设在于,宗教机构的权力与功能在治

理中具有动态性,不能简单归类为单一的治理主体或被动的治理对象。 爱资哈

尔在宗教治理中的主体性体现在其独立的宗教话语生产能力、教育体系以及社

会资本的积累上;其客体性则表现为国家通过宗教改革、教育内容更新及法特瓦

管控等手段对其施加的结构性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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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巴其纳姆·沙尔卡维:《全球治理时代的埃及教俗关系》,包澄章译,载《阿拉伯世

界研究》2013 年第 3 期,第 3-17 页。



双重角色与关系平衡: 塞西执政以来的爱资哈尔与埃及宗教治理

爱资哈尔角色的双重性使其成为现代埃及宗教治理中的独特行动者。 正

是这种双重性,使爱资哈尔在维护宗教权威与配合国家治理之间不断调整,也
决定了其角色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塞西政府时期,爱资哈尔的功能在与政府的

磨合中不断演变,其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和作为对象的受制性之间的张力始终存

在,但爱资哈尔在与政府的互动中始终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和策略性。 爱资哈

尔的双重角色不仅具有地方意义,也对全球范围内的政教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

启示。 爱资哈尔在去极端化、国际宗教对话和跨文化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这
表明传统宗教机构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能够通过灵活的策略实现价值再

定位。
爱资哈尔在现代埃及的宗教治理中不仅是充当权威的“裁判者” ,也是适

应变迁的“参与者” ,更是不断试探与政权距离的“探索者” ,其双重身份和复

杂角色为研究政教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意义。 在全球化和宗教世

俗化浪潮下,爱资哈尔的实践表明,政教关系并非静态的二元对立,而是一个

不断调适和互动的动态过程。 正如本文尝试展现的,爱资哈尔的案例不仅是

理解埃及宗教治理的钥匙,也为重新审视宗教与国家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

路径。
 

(责任编辑: 章　 远　 责任校对: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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